
－二．其次，豊為便利國際聯合會之

清理L作起見，應准其於清理竣＊以前，免

費｛吏用各處房產及附屬之 1家供與設懾，以及

適當數垃之現有物孖。

第九條

國際聯合會與鹽倉遴應擬lU義定占，俾

於必要時補允本協定未盡之處，、比可藉以解
·-.7 

決囷移交而引起之各項實際問尬。

第「條

本協定自經國際聯合會祕苔長與壁仝墮
·• -.. -. · 

祕書長或其代表簽字之 n 起生效。

本協定於一九四六年L1l 「九 H1-f H 內
一－

瓦簽訂。協定共有四份，法文·英文各兩份，
~---、＾

英·法文本同樣作準。其祛文·英文之原本

各一份業已交與國際聯合會之代表，其餘曲

份由豊立週代表收執。

國際聯合會代k:

（署名） Sean LESTER 

鹽代表：

（暑名） W. MonERow 

附件二

關於國際聯合會若干資產

移交聯合國之執行議定書
'- ~ - -- ̂'-:^-. - ·一．－

（一九四六年 I\H-l1 簽訂）

國際聯合會祕書長 Mr. Sean LESTER 

及豊嶧祕占缸I H 內丸代表兼辦事處－t.任

M. Wlodzimierz MonEROW : 

備悉：按照曌立昱．上倉一九四，',年二「l

十二 H 決滾案與國際聯合會上立一九四六年

四月十八日決議案所核准之關於國際聯合會

若干耷產移交聯合國之共同計劃it' 暫萁後
·一＿，－~ ·..- _ - ＿一＿-.- - 

一九四六年七月 t·九 H 之協定，業已於一九
· 

四六年 AH-I1 將 F列各項－手續辦理竣事：

一·國際聯合會之房產及其 f也不動產所

有權之移交事官業於一九四六年 I\H-H 辦

理完竣，並巳於同 I1 在瑞士聯邦及 H 內瓦州

+．地登記朋內為必要之登記。

二．所有動產－t有權之移交事官亦已於

一九四六年 AH-H 辦理完竣。

依據一九四六年七 JI I· 九 II 所玉「協定礽

六條之規定，－心］移交之動產均已女lj~歷
豊at ll-之財產［」錄內，刻正由豊全芭點

驗；－俟此項「作辦理完竣，牁另擬成定，I§:'

以 i3 杞錄。

：．此項行產之最後1h憤將{klU戶］計劃
、'-｀'－刁｀＾

，加,,之規定辦理。關於此'h 當另，；「特別墳＇走

內處珅之。

（簽名）
Sean LESTER 
W. MooEROW 

一九四六年八） I － H 於 H 內九。

入-f·（一）．聯合國暫行財務條例
`-'-- - －、一，～

大會議決：

湎過「＾列暫行財務條例，並訓令祕內長

向行政及預算「司頲 i咨詢委員會提出財務條例

t,t 案，僱供核淑， I1便旦於一九四七年常

會時採納。

（一九四六年 f· 二｝ l l· 一 II

第 1i 丨．五次令體會議）

附件

暫行財務條例

本暫行財務條例之拖行問間「1k會遍過

之 II 起千一九四七年年底Ir 。

財政年度

第一條

財政年度應依照曹通肝年於一 Jl-l1 開

始t f· 一二 Jl -:. f~-H 終 Ir. 。

預算

第二條

祕 t` 反應於上倉庫年常會時提出 l丶．一 1lk

政年度之預算占。

第 7·條

預算占於提出上查前，應山行政及預算

問魁諮詢委U會予以審仟。該歪且旦至速應

於上箝年阻會1用會四星期 ii庫］全體會目國

就預W問胆提出報伟占。

一（〉五



釕3 四條

預算占應分鈴部分． gp}肛款 l I. 並附

其I、.Jj.lj 各項說明：

"1. 1}J: 款 11 中所擬定之支出概數」

乙·俑－會員國依照核定之會 1t比師

表應行繳納之數 I I; 

內·各有關損「獺外收人之概數。

釕勺 Ii 條

預算月及溶詢妾員會之報 {\,i「應提交上

亶並發交L管大 [1 會面，如 Ii•] 上查其報。

肆對於 ffi 算 ,i} 之人決，依照聯合 1如憲
`..-~· · ·刁－一

章第十八條第二H直［規定之名數取決辦祛。
` 

釋 1t之締化

第六條

預算所＇」＂、經 1屈應以各會員國阱繳會代充

之，其應繳之數 llrl1~登＇決定。在未收到繳

款前，得支用週賾 ft令，供作預算之經 1t 。

姸七條

大會應決定過轉ft令之數名n及類別。

蹌八條

人會通海 ffWV朵 Jk核亢週磗孖令之數割

及類別後，祕占反應：

l止將一切有關文件送逹各會[U過；

乙·洫知各會 [U兩俑年應繳之會 'tr,

及其應行角繳之週轉ft令；

內·請各該國繳納會代及應行預繳之

過轉耷合。

第IL 條

鋂年會代及週簪ft令預繳款項應依照豊

嶧會所所在囤之1-t 幣徵收之。

輕粒之劃撥

第,.條

預W一經這洫海，祕占ktn有權於該

財政年度內依照劃撥之數名n 與用途，闇始支

用款項或承招債務。惟？li－先應以占面將土凐r

劃撥之輕粒配分於各種支出項 I J ;並應將此

種款項配分及－ l;JJ 債務隨時忙， c`, 俾便核求

各項 l I 中存餘之款飾。

內部管理

洧 I· 一條

祕占反應：

（甲）制定；＂Ill之財務條例及手扣扣俾

求有效之財務打政並官旌節約；

（乙）就一切睛笛之廂業及 U桿用之物

品，製成，＂Ill 紀錄；

（內）就各財政年度,.二」］ ； 1--11 所

存之物品及本世塾之ft 廂hiR情形，隨

同各HU靼 I, 陳報審 i啟；

（「）快－ U] 支付均 1.i 栗據及其他證件

獻散，以保證谷項服務或貨品已鄣收品，

而以曲並木付，；x;

(Ix)指派亻」權代 K巒企遴承扭iR務及

支付款狽之入 U;

（己）維持內部之財政管理，以便對財

務1四 Il「隨時作有效之審仟或複核，藉

可：

--f ．確保本且昰一切經 1t 與其他財

源之收支與保管1!｝以維持正常」

::ll:· 確保－ LJJ I閑支均與人倉所核准

之概w相符」

宙．遍免本扭壁耷塬加fti 之任何亻、

經濟便用。

第 l· 二條

波懾器材·各種供應品．及其他霏＇要品

均應以廣告招標承辦。如祕占此為顧及暨耷

墮之利益起見認為亻、官恪守成規時，亻、＇「此

限。

會計UkH

第「－三條

＊毽總之賬 lJ 應以鹽企週．會所所h國之

貨幣計算。

第「四條

應編製一現令統制賬 II, 以登記墨倉巴

之一切現金收入。現金統制脹 I1 應視盅要情

形，對收人款項作明細之分類。

第 t· 町li

現金應視盅要情形什人銀 1t一家或數

冢。分，艾眼 Ii 或特種某金之＇品．要獨丶t現金耷

-o六



產者，應依據滴常之規 :/;i:' 並就其目的·用

途及限度，登人現令統制＼kl1 中。

第 l·,｀庚

會計ll& 「1 應包括「列各種：

（甲）預算llRH 一其中應載期 i丶．列各

黇：

（一）原有之配分钅JI;

（二）依據第 f·九條之規定實行移用

後之修正配分割；

（三）所有已承招之債務；

（四）配分師 1i' 之存餘款項；

（乙）現令出納 llkII -－－其中應載明現

金之收入與實際支出；

（內）專設賬 lI·一一 13 週轉耷令及其他

柒金所設；

(f)財產記錄 ！t 中應栽 JqJ 下列車

項：

（一）睹 ir,' 之產業；

（二）業已晴 1'n · 11£ 用及現存之設僱1

與供應物品；

（戊）為於每一財政年度「二 JL": f· 一

H 編製孖產負債及所盅要之各種系U錄。

審計官之任命

第 t·七條

審計官應由不存本且卫服務之」、 U充

任，其任命之方式由上查決定之。」各審計官

之任沏由上查決定之。

經寶之保管

第 t· 八條

祕占長應指定銀行一家或數家儲存本扭

壁各項經巽。

財政年度內之預算中移用

第 t·九條

祕書長在預算範圍以內之移用，僅得就

這湎過之預算案所容詐之限度為之。

輕1t 之支用

第二 i· 條

財政年度於十二月三 I- － H 終了時，對

於所有存餘之經費，應子移人下年度之預算

中o

1 ．畫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 H_ts查第五十大全11會議所逼過

之決議案（第一(_)on: ）。

第－－卜一條

截十 I -． ll-:.l` －4l 囧 I'．所欠之債務應

於－ H － H 十二 J l Jit; 之期間內 1行1·t 之，並由

上年度之tikH,i卟閑支。「I':Jl-11 起，是 J(i

未清償之債務應精人新年度之I\UII 中。

第二 l．二條

凡準禰清 1行債務之奲牝干．名可以保留：

年，自其所屬財政年度之第一［」起算。此項

導款之未鄴支用部分應移入一「年度之預筍

中 o

信花某令及其他特種某令

第： f·:．條

信 1E某金及其他各項特種某金應有適當

之專設賬簿，以便登錄未霨認領之各宗款項·

暫時收存之各宗款項·以及各項 i団劃中其賬

項之辦理＇L. 要長期 F續打。所，＇「許之信託某

金或其他特種某金之用途與限制｀應由 I管

當間逐一明自規 'i· 。

投孖

第二 f· 四條

祕占反可將非．，念＇品｀之各種款項用作短期

之投賚，並牁其所作投有之情形按閼報4；·臨一

詢委員會。

有關鹽l用支之翌壅＇決漵哭

第二 I1［條

除非一旦主互接有祕占長關於該理生晝

提案 J,Tr牽涉財務問頵之報 1;- ，以及對於有關

提安所＇」n．款項之1h 討，翌坐晝f得通過仟何

須動用鹽倉昱l 紓 tt 之決議案。

入十一（一）．與各導門機關在預算

及財務方面之關係 2

忙聯合國憲寺．第十七條第：·項規定：

＂上倉應審核經與第E I．七條所指各

種專門襪關 iI 定之任何財政及預算辦

法，並應審忙該項專門機關之行政預箝，

以便向關係襪關提出建淑＂；

回窣及各國代表111於第五姿員會第二

「七次會議時所發表之意見，謂壁立國與各

2. 囑 1111 銅－七十－n 。

－0-七


